
臺北市文山區老泉里 114 年度第 2 次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年 10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4時 00分 

二、地點：老泉街 14號(元太道教學院) 

三、主持人：里長 周良富                            紀錄：里幹事 林文譔 

四、上級督導人員：課長 黃建銘 

五、參加人員：詳如簽到表 

六、里辦公處工作報告： 

(一) 114年度各項里鄰經費支用情形 

 

經費

別 

 

項目 
預定完

成 

日期 

 

核准

金額 

已支

付經

費及

細項 

 

辦理

進度

(%) 
承作廠商 

經費核

銷報核

日期(尚

未屆報

核期間

者免填) 

 

備註 

里鄰建

設經費 

里內認養公

共區域之保

險費 

114.12.31 9,659 9,659 100% 南山產物保險公司 114.3.18 

 

里鄰建

設經費 
環境綠美化 114.12.31 20,000 0 0%  

尚未執行  

里鄰建

設經費 

資訊設備作

業系統升級

之軟體 

114.12.31 4,500 4,500 100% 杰誠電腦企業社 
114.6.12  

里鄰建

設經費 
中秋節活動 114.12.31 149,931 0 0%  

尚未執行  

里鄰建

設經費 

志工服勤裝

備 
114.12.31 15,910 15,910 100% 巨煇實業有限公司 

114.6.12  



里鄰建

設經費 
購置里辦機

具 
114.12.31 20,000 0 0%  

尚未執行  

里鄰建

設經費 

里內公共設

施工程 
114.12.31 80,000 80,000 

100% 超藝廣告社 
114.6.30  

回饋經

費 
僱工 114.12.31 348,000 274,000 79% 

賴喻欣、蔡靜瑜、

陳國忠、高滿堂、

陳青峰、張進福 

114.10.2 

 

回饋經

費  
元宵節活動 

114.12.31 
42,000 42,000 100% 金綺貿易有限公司 

114.3.3  

回饋經

費 

環保旅遊活

動 

114.12.31 
93,547 

0 0 
 尚未執行  

回饋經

費 電話暨網路

服務費 

114.12.31 

15,000 

 

13,009 

87% 

中華電信、大安文

山有線電視(股)有

限公司 

114.9.9  

回饋經

費 
水電費 

114.12.31 

15,000 7,682 

51% 台灣電力公司 

台北自來水公司 

114.9.17  

回饋經

費 
物品及耗材 

114.12.31 
10,000 

0 
0  

尚未執行  

回饋經

費 
餐點費 

114.12.31 
6,000 0 0  尚未執行  

回饋經

費 
維護修繕費 

114.12.31 
10,000 0 0  尚未執行  

回饋經

費 
環境綠美化 

114.12.31 
5,100 0 0  尚未執行  

回饋經

費 

里辦公室租

金 

114.12.31 
192,000 160,000 83% 李樹根 114.10.1  

回饋經

費 

路面銑鋪維

護 

114.12.31 
40,000 0 0  尚未執行  

資源回

收補助

金 

辦理資源回

收宣導活動 

114.12.31 

5,045 0 0%  
尚未執行 

 

睦鄰互

助活動 

睦鄰互助聯

誼活動 

114.12.31 
60,000 0 0%  尚未執行  

 

   (二)114年度各項建議案執行情形:無 

 



七、宣導事項： 

1. 臺北市政府為力守人本交通願景、拒絕行人地獄惡名，將 113 年訂為臺北

市交通安全年，以「臺北交通有愛同行」為期許．並以「通暢/完善人行

環境」、「強化運輸管理」、「全齡交通安全教育」、「加強執法」、「型

塑道路安全文化」等 5大面向進行推動，將臺北市打造為安全之都，讓市

民生活好安心！。 

2.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審核標準。 
(1)被保險人，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

低生活費 1.5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倍者，

市政府負擔 70%。(114年度之標準為，家戶平均每人每月收入未超過

25,726 元者，市政府將負擔其每月 1,383元保險費，民眾只要自付 593

元)。 

(2)被保險人，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達當年度最低

生活費 1.5倍，未達 2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5 倍者，自付 45%，在直轄市，由市政府負擔 55%。(114年度之標準為，

家戶平均每人每月收入超過 25,727 元未超過 38,589元者，市政府將負

擔其每月 1,087元保險費，民眾只要自付 889元)。 

   3.文山區急難救助暨急難紓困宣導事項： 

 

 

 

 

 

 

 

 

 

 

 



     急難救助、急難紓困之不同： 

 急難救助 急難紓困  

金額 較低 較高  

審核條件 較寬鬆 較嚴格  

訪視 不須訪視 須訪視  

申請資格 戶籍地公所 居住地公所  

 

       如里民詢問 

       請先和民眾說明有急難救助可幫忙詢問，勿直接說要給民眾辦急難紓 

       困。 

請注意 

       (1)急難事由發生日皆須在三個月內，超過就不符合資格！ 

   (2)要有特定急難事由符合法規才可申請，只是看起來困難不一定符合。 

       (3)若已長期陷困半年至一年以上，請來公所申辦低收、老津或身障補 

          助。 

      里內民眾有困難，須檢附之文件（先請民眾準備） 

(1) 一般皆須檢附文件：申請人身分證、全戶戶籍謄本、低收/中低收證 

明（非低收/中低收請向國稅局申請全家所得財產清單，因急難救助仍有資

格門檻）。 

      (2)依案情須檢附文件： 

      死亡：亡者除戶證明、喪葬費收據（需由支出喪葬費者申請） 

      請先詢問亡者是否為低收，如亡者為低收請向社福中心申請。 

      失蹤：報案單 

      生病或受重傷：醫療費收據正本、診斷證明書正本、重大傷病卡 

      失業或無法工作：非自願離職證明、請假證明、就業服務站登記求職證 

      明（求職三次以上仍無法就業） 

      (3)其他額外檢附文件： 

      如有其他能佐證生活困難之資料，也可一併附上 

      例如：房屋租賃契約、報案單、法院判決、郵局及銀行存簿等等。 

      如轄內里民有食物、營養品等生活物資需求，可向文山社福中心之社工 

      聯繫。 

註：急難救助、急難紓困因涉及個案評估，承辦人會經過評估後判斷案情

狀況給予民眾不同程度及種類協助，請各里里長、里幹事知轄內有里民需

要協助，先和該里急難救助承辦人聯繫詢問並讓承辦人了解里民生活狀

況、聯絡方式等，方便承辦人作適當處理 



   4.滅火器設置及維護管理情形  

     本里無滅火器。 

   5.室內裝修懶人包。 

      

 

 

 

 

 

 

 

 

 

 

 

 

 

 

 

 

 

 

 

 

 

 

 

 

 



   6.聯合醫院_預防愛滋海報。 

 

 

 

 

 

 

 

 

 

 

 

 

 

 

 

 

 
   7.新住民相關服務措施宣導文字。 

     (1)、本府建置新住民專區網站（https://nit.taipei），計有中文、英 文、  

     越南文、印尼文、泰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緬甸文、 日文版，共 9 

     國語言，加上兒童版共 10個版本，內容建有認識 臺北市、新住民美食報 

     馬仔、港澳專區、學習篇、工作篇、國 籍篇、生活篇、休閒篇、社會福 

     利篇、衛生保健篇、多元文化 篇、戶政法令及身分篇、成果專區、藝文 

     專區、新二代教育專 區、參與式預算專區、神遊臺北專區、穆斯林友善 

     專區及 2023臺灣燈會在臺北新住民燈區等 19篇，提供新住民實用的 生 

     活資訊。 

     (2)、本市設有萬華及士林新住民會館，提供新住民學習及情感交流 園地， 

     設有研習教室、舞蹈教室、電腦教室等空間，歡迎新住 民朋友至市民服 

     務大平臺-公有場地租借用網頁，搜尋「新住民會館」關鍵字後，依規定 

     申請使用：申請者須為新住民或新 住民相關團體，且新住民出席比例必 

     須超過 20%（需檢附學員 名冊），或有關新住民文化分享活動（講師須為 

     新住民並檢附 活動相關資料）。 

     (3)、本市各區公所皆有規劃開辦新住民生活成長營暨各類研習課程 ，歡 

     迎新住民向區公所人文課新住民課程承辦人洽詢。 



   8.防範家庭暴力發生及做好性侵害防治工作，發現不幸受虐婦女、事件，請 

     鼓勵撥打婦幼保護專線 113，幫助受虐婦女走出家暴陰影。 

   9.臺北市催生，推出「助您好孕」專案！ 詳情請掃右方描條碼取得最新消 

     息！(https://born.taip ei) 
   10.內政部辦理土地登記「線上聲明」簡政便民措施，係由當事人應用自然 

     人憑證進行網路身分驗證，於內政部指定網站（https://dc.land.moi.go 

     v.tw）登錄不動產標的等聲明登記資訊，經結合登記義務人之網路聲明及 

     代理人之實體送件，免再往返奔波戶政事務所申辦印鑑證明，請多加利用。 

八、表彰事項：無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鄰長自強活動」舉辦方式及地點，提請討論。 

  說 明：鄰長自強活動每人 3,840元，請討論活動方式  

  決 議：本次鄰長自強活動採餐敘與發放伴手禮方式辦理。 

 
案由二：研商變更 114 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提請討論。 

說 明： 

變更前 

經費

別 
科目用途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經常門 
辦理節慶、公

益、環保等相

關活動-12 
場 1 149,931 149,931 中秋節活動 

變更後 

經費

別 
科目用途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經常門 
辦理節慶、公

益、環保等相

關活動-12 
場 1 149,931 149,931 環保旅遊活動 

決 議：照案通過。 

 

 

https://dc.land.moi.go/


案由三：研商變更 114 年度初撥款剩餘回饋經費，提請討論。 

說 明： 

變更前 

經費別 科目用途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經常門 

環保旅遊活

動 
年 1 93,547 93,547  

電話暨網路

服務費 
年 1 15,000 15,000  

餐點費 年 1 6,000 6,000  

維護修繕費 年 1 10,000 10,000  

  變更後 

經費別 科目用途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經常門 
環保旅遊活

動 
年 1 104,547 104,547  

經常門 
電話暨網路

服務費 
年 1 20,000 20,000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研商變更 113 年度初撥款剩餘回饋經費，提請討論。 

說 明： 

變更前 

經費別 科目用途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經常門 

環保旅遊活

動 
年 1 74,556 74,556  

購置宣導品 式 1 6,640 6,640  

辦公設備 式 1 20,000 20,000  

設置感應燈 式 1 39,050 39,050  

  變更後 

經費別 科目用途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經常門 
環保旅遊活

動 
年 1 116,886 116,886  



設置感應燈 式 1 23,360 23,360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貴賓、機關代表、鄰長參與本次里鄰工作會報，感謝大家對老泉里的支

持，也祝福大家闔家健康平安、吉祥如意。謝謝！ 

十二、上級指導員講評： 

里長及各位鄰長大家好，很高興與大家見面，現在已近年尾，若有未出的經費， 

請大家保握時間能盡快完成核銷工作，在此也代表公所對各位表達謝意。 

十三、散會：下午 4時 52 分。 

 

 

 

 

 

 

 

 

 

 

 

 



 

 

 



 



 

 



附件 1：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宣導 

 

 

 

 

 

 

 

 

 

 

 

 

件 2：都更五箭及公辦都更 7599專案計畫政策宣導 

 

 

 

 

 

 

 

 



 

 

 

 

 

 

 

 

 

 

 

 

 

 

 

 

 

 

 

 

 

 



 

 

 

 

 

 

 

 

 

 

 

 

 

 

 

 

 

 

 

 

 

 



附件 3：生育獎勵金加倍送政策宣導 

 
 

 

 



附件 6：臺北市好孕 2U專車補助懶人包 

 

 

 



 

 

 

 

 



 

附件 7：預防登革熱宣導 

 

 

 

 

 


